贵阳世联相机仪器有限公司

订货合同
甲方：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
乙方：贵阳世联相机仪器有限公司
合同签订地：贵阳市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YSL-2010-0525

甲乙双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贵州明城招标有限公司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（明诚通[2010]ZG2010）及相关法律规定，就甲方采购乙方产品一事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协议如下：

一、货物名称、数量、价格：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品牌及规格
	数量及单位
	投标单价

（人民币元）
	投标小计

（人民币）

	
	索尼数码相机DSC-TX7C
	有效像素：≥1020万；光学变焦：4倍；感光度ISO3200；1080i高画质动态影像；BIONZ处理器；笑脸快门；智能扫描全景；夜景拍摄；数码变焦：4倍；数据接口：USB；3.5英寸触摸式液晶显示屏。每台加送4G原装记忆棒一块、相机包一个。              
	100台
	2980
	298000

	总价：大写：贰拾玖万捌仟元整（￥298000.00）


        二、货物质量标准：

乙方货物符合国家标准。
三、交货地点、交货期：

地点：甲方指定、交货期：签订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。
四、验收：

货到甲方指定单位，收货单位负责验收货物数量及质量。
五、付款方式：

经验收合格无质量问题后，凭验收单，在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290000元货款，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没有大的问题，甲方支付余款8000元。
六、售后服务：

按国家三包条例规定执行，乙方根据产品原厂保修标准为甲方提供两年免保修服务；并协助甲方安装调试或使用培训。保修期外乙方给予甲方提供成本性维修服务。
七、不可抗力：

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由于地震、台风、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根据双方共同协商，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除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争议解决：
执行本合同中发生争议，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：由贵阳市仲裁委员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规则进行仲裁：

九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两份、乙方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率，双方签字盖章生效。对本合同任何更改、补充，均需经双方共同协商，并以书面形式盖章确认。本合同的附件及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          贵阳世联相机仪器有限公司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签字日期：

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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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地址：贵阳市延安中路44号       电话：0851-5284100，5281981

